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潼水许可〔2024〕4号

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
关于潼南区 2023 年度增发国债小型病险

水库除险加固项目（斑竹湾水库）
初步设计报告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

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工程管理站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关于审批潼南区 2023 年度增发国债小

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（斑竹湾水库）初步设计报告的请

示》及相关资料已收悉。结合我局组织专家对该工程初步设

计报告的评审意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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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八条、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，

经研究，现准予行政许可如下：

一、工程位置与建设任务

斑竹湾水库工程位于重庆市潼南区宝龙镇，是一座以农

业灌溉、人畜饮水为主，兼有防洪效益的小（1）型骨干水

利工程。

二、工程等级及防洪标准

工程等别为Ⅳ等，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4 级，次要建筑物

级别为 5 级。工程洪水标准为 30 年一遇洪水设计，300年一

遇洪水校核。水库总库容 118.51 万 m3，正常库容 102.30 万

m3，正常蓄水位 344.90m，设计洪水位 345.59m，校核洪水

位 345.91m，死水位 333.97m。

三、工程主要建设内容

基本同意工程除险加固方案。

1.大坝工程

大坝整治设计的内容包括：拆除上、下游坝坡护坡及坝

顶路面和防浪墙，对坝坡护坡、坝顶防浪墙和路面进行恢复

重建；坝顶下游增设青石防护栏杆；对左坝段坝体进行充填

灌浆；对坝体进行白蚁治理。

2.溢洪道工程

溢洪道整治设计的内容包括：清除现状底板及边墙的杂

草，清除尾水渠淤积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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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（放）水建筑物整治设计的内容包括：拆除重建卧管。

3.附属工程

雨水情监测设施提档升级；增加视频监控设施；增设大

坝变形监测及白蚁自动监测设施。

四、工期

基本同意工期为 4 个月。

五、工程概算

本工程静态总投资为 450.09 万元，其中工程部分 444.6

万元（建筑工程 297.51 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33.32万元，施工

临时工程 36.97万元，独立费用 55.64万元，基本预备费 21.17

万元）；专项部分投资 5.48万元（临时占地补偿 0.48 万元，

水土保持 2 万元，环境保护费 3 万元）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请你们按照批复的设计文件和投资规模，严格控

制工程建设标准；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建设

监理制、合同管理制，监理质量与安全监督体系，主体工程

动工前，项目法人应向当地水行政主管实行安全属地监管备

案，并加强对危险性较大单项工程施工监督实施，确保工程

质量和安全；做好征地补偿、移民安置与环境保护工程，抓

紧工程开工建设，认真编制、审定工程施工组织方案，确保

工程如期建成。

（二）本行政许可决定有效期为三年，自签发之日起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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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。期满后，若该工程未开工建设，本许可决定自行失效；

需延续有效期的，你单位应在有效期届满前三十日提出延续

申请。

附件： 潼南区 2023 年度增发国债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

固项目（斑竹湾水库）初步设计报告专家审查

意见

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

2024 年 2 月 26 日

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4年 2 月 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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